附件1

上海市农业首席技师和农业技能大师工作室

培育项目申报条件和工作任务

为扎实推进我市农业首席技师和农业技能大师工作室培育项目实施，加快构建本市农业技能人才梯次培养体系，切实发挥农业高技能人才在技术攻关、技能传承和产业引领中的带动作用，现结合本市实际，制定培育项目申报条件和工作任务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农业首席技师

申报农业首席技师培育项目的单位应建立首席技师制度，并有已被聘任的首席技师。同时，培育对象应具备以下条件：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无不良行为记录。
已被单位聘任为首席技师，年龄原则上在50周岁以下，并在农业一线岗位直接从事生产技术或技能培训工作5年及以上（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身体健康，能够承担农业首席技师培育项目的工作任务。
具备技师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当技术水平）；如从事职业尚无国家职业标准，需在本岗位长期工作、技能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并享有较高声誉，且为本市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掌握关键技术（绝技绝活），能够带领团队解决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中的实际问题，或擅长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工艺，总结先进农业操作法等。

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精神，在带徒传技、培养农业技能人才等方面成绩显著。
（二）农业技能大师工作室

申报农业技能大师工作室培育项目的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有符合条件的农业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农业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应政治素质过硬，热爱“三农”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年龄原则上在55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具有高级技师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当技术水平）；在本市农业行业（领域）技能拔尖、技艺精湛，且具有丰富的带徒传技经验；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在产业发展中贡献突出、群众认可；身体健康，能够承担工作室日常工作。

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曾获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农业技术能手、上海市杰出技术能手等任一奖项；

（2）曾入选本市农业首席技师培育项目名单或获得市级首席技师资助项目，带领工作团队积极开展技能攻关、带徒传技等活动，工作室运作良好并已取得一定的行业声誉、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 

（3）在农业某一领域具有独到的技术专长或绝技绝活，拥有相关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或技术成果，并在积极挖掘和传承传统工艺上取得明显效果、作出较大贡献。

2. 高度重视农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具有较完善的农业技能人才培养、评价、选拔、使用和激励政策制度，或制定了一系列农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给予农业技能大师工作室必要的场地、设施设备、人员及资金等支持。

3. 工作室制度完善。已建立由农业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领衔，由5名及以上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工作室，有明晰的管理制度、工作职责、目标任务。

二、工作任务

上海市农业首席技师和农业技能大师工作室培育周期均为两年。培育期间的工作任务如下：

（一）农业首席技师工作任务

1. 牵头开展1—2项农业关键技术攻关，形成技术规程、标准草案1—2项，或申请国家专利1—2项；

2. 积极带徒传技，制定详细的人才培养计划，培育周期内培养3名以上农业技能人才，至少有1名学员获得技师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当技术水平）；

3. 通过线上平台、线下培训等方式，积极推广1—2项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工艺，编制技术手册、操作指南等材料，组织现场观摩、案例分享等活动不少于5场；

4. 积极参与技能人才培养，或各类农业技术技能竞赛、培训、交流、协作和技术推广指导等活动。

（二）农业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任务

1. 明确组织架构、职责分工，建立完善的农业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办法，制定明确的工作目标，规范运作；

2. 围绕本市农业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开展技能革新和技术攻关，解决产业技术难题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3. 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建立成果转化通道，将创新成果、绝技绝活、具有特色的生产操作法及时总结推广，带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或促进农户增收致富；

4. 实行“1+N”带徒模式，在培育周期内为用人单位或社会培养不少于5名技术技能骨干，其中至少有2名学员获得技师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当技术水平）；

5. 积极参与技能人才培养，或各类农业技术技能竞赛、培训、交流、协作和技术推广指导等活动。
附件2
上海市农业首席技师培育项目

申报表

申报单位（加盖公章）                                 
首 席 技 师 姓 名                                         
从 事 职 业（工种）                                    
申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制

	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其他：

	主管部门
	

	联系人
	
	手机号码
	

	单位地址
	

	银行账户户名、账号及开户银行
	（此处须加盖账号专用章）

	单位从业人员
总数
	
	技能劳动者数
	

	高级技师人数
	
	技师人数
	
	高级工人数
	

	农业首席技师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学历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参加工作时间
	    年  月

	户籍所在地
	□上海市    □外省市（是否具有上海市居住证：□是；□否）

	职业技能
等级
	
	岗位/职务
	

	从事职业

（工种）
	

	市级以上技能奖项获奖情况
	

	获国家专利、科技进步奖以及主要创新发明等情况
	

	申报报告（1000字左右）

	一、基本情况（农业首席技师及工作团队的基本情况、相关制度建设情况等）

二、主要业绩（工作成果、获奖情况、带徒传技等）

三、配套举措（单位已投入和计划投入的相关配套措施情况等）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未来两年的工作计划）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正面）
	（正面）

	居住证复印件粘贴处（外省市人员）

	（正面）
	（正面）

	申报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委、

市属涉农国企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请提交有关技能等级证书、技能奖项、成果奖项、专利证书，以及所在单位农业首席技师制度文件的复印件等证明材料。
附件3
上海市农业技能大师工作室培育项目
申报表
申报单位（加盖公章）                                 
工作室带头人姓名                                       
工作室主攻方向                                          
申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制
	工作室带头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参加工作时间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户籍所在地
	□上海市    □外省市（是否具有上海市居住证：□是；□否）

	工作单位
	

	从事职业（工种）
	
	职业技能

等级
	

	岗位/职务
	
	学历
	

	获得市级以上技能奖项情况
	□____届中华技能大奖               □____届全国技术能手
□____届上海市杰出技术能手         □____届上海市技术能手

	获评首席技师时间
	        年获评本市农业首席技师（以发文年份为准）

        年获评市级首席技师（以发文年份为准）

	奖项及荣誉
	

	关键技术（绝技绝活）及相关贡献
	

	获国家专利及主要创新发明等情况
	


	工作室基本情况

	工作室全称
	
	建立时间
	

	工作室地址
	
	工作室面积
（平方米）
	

	已投入资金（万元）
	
	工作室

人员数
	

	工作室团队情况、主要业绩情况
	

	工作室基本运行情况
	

	工作室设施设备与资金使用情况
	

	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

	主管部门
	

	联系人
	
	手机号码
	

	单位地址
	

	银行账户户名、账号

及开户银行
	（此处须加盖账号专用章）

	单位从业人员总数
	
	技能劳动者数
	

	高级技师人数
	
	技师人数
	
	高级工人数
	

	带头人简要事迹材料（200字左右）

	

	申报报告（1500字左右）

	一、基本情况（工作室带头人基本情况、工作团队基本情况、单位配套制度建设及资金投入情况等）

二、主要业绩（工作成果、获奖情况、带徒传技等）

三、配套举措（单位已投入和计划投入的相关配套措施情况等）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未来两年的工作计划）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正面）
	（反面）

	居住证复印件粘贴处（外省市人员）

	（正面）
	（反面）

	申报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各区农业农村委、

市属单位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请提交有关工作室带头人获奖证书、高级技师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当技术水平），以及获得的国家专利或主要创新发明等相关证书复印件；工作室建设及所在单位与之相关的制度文件、投入的资金台账复印件等证明材料。

